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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評量介紹



問卷種類

課程

自我

教師

「課程評量」
• 針對課程的設計、教材、

測驗等進行評量

「學生自我評估」
• 針對該科目投入與參與

程度，進行自我評量

「教師教學評量」
• 針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態

度、方法等進行評量



新制 v.s. 舊制

項 目 新制方案 舊制方案 備 註

教學評
量

施行方式 一次評量 (期末) 兩階段評量
(期中&期末)

開
放
時
間

一般課程/見
實習 第10~18周 期中：第1~10周

期末：第11~18周
期中考：第9周
期末考：第18周

Block課程
教師教學評量

主授課教師自訂
(預設)單元課程開始~第18周 主授課教師自訂

課程
評量

獎勵措施 提前上網查詢成績

無獎勵資格 ‧全部課程填卷完成

開放成績
查詢時間

‧符合者：立即開放
‧未符合：紙本成績寄發後2日 俾於學生申訴與老師修改成績

教師
教學
評量

受評最低門檻
限制 授課時數/學分數≧2 無

1.考量學生對於教師實質感受性，減少學生
隨意評核

2.加權後，此類授課之評量分數實質影響小
3.避免依據單一少數授課之評量造成偏差

 自104學年度起，改為期末評量一次及「課程評量」填卷獎勵。
 自105學年度起，施行「教師教學評量」最低受評門檻。

105學年度
開始施行



新制_網路評量施行方式

每學期
1次

• 教務處公告
原則上，期中考後
至期末考

期末
• 約第10~18周
一般課程
見實習課程

特殊課程
• Block教師教學評量
主授課教師自訂
(單元課程開始~
評量結束時間)

NOTES~



新制_「教師教學評量」最低受評門檻

• 105學年度，開始施行 <105.08.01起>

• 最低受評門檻：授課時數/學分數≧2

ex. 2學分課，至少上課4小時(約2次)

• 未達門檻之授課教師將不受評，系統亦不會產生該師問卷。

• 例外：

– 醫學院Block課程：屬性特殊，不受此限

– 紙本評量：體育、服務學習

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最低受評門檻

最低受評門檻：授課時數 / 學分數 ≧2小時/學分

◎範例：

• A老師，本學期教3門課：

–科目A「生物醫學」授課時數5，學分數2，5/2=2.5 →  Yes.
–科目B 「化學實驗」授課時數1，學分數2，1/2=0.5 → No.
–科目C「生物統計」授課時數42，學分數3，42/3=14→ Yes.

• 1門(科目B)未達最低受評門檻，系統將不會產生該師於科目B的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問卷，學生亦不會評量到。

• 2門課(科目A、C)，達最低受評門檻且均為有效評量：

–科目A「教師教學評量」有效平均值4.68，授課時數5
–科目C「教師教學評量」有效平均值5.33，授課時數42
=>「教師教學評量」有效加權平均值：

(4.68∗5) + (5.33∗42)
ሺ 5 + 42 ሻ = 5.26



有效評量

標準

• 填卷人數≧50%修課總人數 &問卷數≧ 10份

「課程評量」：採有效平均值

• 達有效評量之課程

• 計算公式：
ሺீೌାீ್ାீା⋯ ሻ	

ே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：採有效加權平均值

• 達有效評量之科目

• 計算公式：
ሺீೌ∗ேೌାீ್∗ே್ାீ∗ேା⋯ ሻ	

ሺேೌାே್ାேା⋯ ሻ

課程有效平均值	：aܩܸܣ
課程有效平均值	：bܩܸܣ
ܰ：達有效評量課程數

；a 科目有效平均值	：ܩܸܣ  ܰ：a 科目授課時數
；科目有效平均值	b	 ：ܩܸܣ ܰ：b 科目授課時數



獎勵、預警、輔導機制

‧「課程評量」

獎狀： 5.00分(含)以上之課程

‧「教師教學評量」
獎勵金：有效加權平均值5.00分(含)以上且

有效評量總填卷數大於50份以上
之專任教師

‧「課程評量」&「教師教學評量」
預警：4.20分(含)‐4.50分
輔導：4.20分以下，輔以質性訪談

▼ 以有效評量為準 ▼

「課程評量」：學期，有效平均值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：學年，有效加權平均值



學生填卷鼓勵措施

完成全部者，
優先上網查詢
當學期成績

未完成者，紙本
成績單寄發後2日
開放查詢
(約期末考後第13天)

「課程評量」問卷



紙本評量範圍



人文社會科學院 &通識教育中心

開課系所

•心理系

•心理系碩士班

•醫社系

•醫社系碩士班

•性別研究所碩
士班

•通識教育中心

科目名稱

•體育

•國文

•英文閱讀與寫
作

•英語聽講實習

•服務學習

•電腦與資訊之
應用

通識類別

•公民

•審美

•經典

•深化

•基礎

•全球

•環境科學

•高階

• …..

※自行施測紙本評量問卷，不納入學校網路評量系統※



宣導事項



• 敬請教師協助配合：

– 宣導並鼓勵學生上網填卷，完成「課程評量」與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

– 勿要求學生於開放式意見填寫個人學號或姓名

– 勿要求或引導學生給予特定評量分數(高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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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評量系統



問卷種類

課程

自我

教師

「課程評量」
• 針對課程的設計、教材、

測驗等進行評量

「學生自我評估」
• 針對該科目投入與參與

程度，進行自我評量

「教師教學評量」
• 針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態

度、方法等進行評量

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分數查詢

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_系統介面

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_系統介面

點此超連結，可進一步查看問卷明細(質性意見)
例外：若問卷數<5份，則不開放查詢

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問卷明細



問卷種類

課程

自我

教師

「課程評量」
• 針對課程的設計、教材、

測驗等進行評量

「學生自我評估」
• 針對該科目投入與參與

程度，進行自我評量

「教師教學評量」
• 針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態

度、方法等進行評量



「課程評量」分數查詢_限主授課教師



「課程評量」_系統介面

點此超連結，可進一步查看問卷明細(質性意見)
例外：若問卷數<5份，則不開放查詢

點此超連結，可查看學生填卷名單
開放時間：評量系統關閉後，隔日上午9點



「課程評量」問卷明細



「課程評量」學生填卷名單



進度大綱維護

注意事項



進度大鋼課程進度維護



進度大鋼課程進度維護

選擇複製的來源科目



進度大綱授課教師維護



授課教師維護

建立或維護課程
授課教師清單
”非在職”請刪除



進度大鋼課程進度維護



進度大鋼課程進度維護

“上課別”及 ”講授者”
務必完成勾選!

以利計算授課時數



集中上課(Block)_課程進度維護



集中上課(Block)_課程進度維護

主負責教師
可自行設定

「教師教學評量」
起迄時間!

“上課別”及 ”講授者”
務必完成勾選!

以利計算授課時數





此欄位，僅提供總時數，無法
對應至課程，故影響「教師教
學評量」加權平均值計算。

e.g.有效加權平均值為0 或無法
產生問卷

依據進度大綱設定
系統會自動計算授課時數



分組指導教師設定



分組指導教師設定

勾選每位學生的
“帶组指導老師”
(可2位以上)
以便系統正確
產生問卷

未勾選，系統將
自動帶出所有授
課教師問卷



分組指導教師設定_PBL課程

ＰＢＬ課程：利用勾選2位以上教師方式。
< ex. A教師為正常大班上課，B教師為PBL課程帶組老師>

正常上課PBL帶組



分組指導教師設定_校外指導老師

增加一位職號 ”999999”
(姓名欄空白，兼任，講師)

作為代表



分組指導教師設定_校外指導老師

校外教師



學生端_網路教學評量介面



點選進入系統，填寫問卷

資訊系統
首頁

D.學生資訊系統 D.1.教務資訊 D.1.20.教學評量暨導師評量填問卷



每一科目，都有三種問卷：
‧科目：課程評量
‧自評：自我評量
‧教師：教師教學評量

資訊系統
首頁

D.學生資訊系統 D.1.教務資訊 D.1.20.教學評量暨導師評量填問卷



點選後，彈跳視窗另開
問卷頁面。

資訊系統
首頁

D.學生資訊系統 D.1.教務資訊 D.1.20.教學評量暨導師評量填問卷



Step 3.
填寫完畢後，記得”存檔”

(未存檔=未評量，系統不會自動儲存!!)

Step 1.
依問題，點選

”同意程度“

Step 2.
開放式意見

(必填欄位)

「課程評量」問卷



資訊系統
首頁

D.學生資訊系統 D.1.教務資訊 D.1.20.教學評量暨導師評量填問卷



由下拉式選單，點選
“評量教師”，按「查詢問卷」

或
按「下筆」選擇授課教師

代表本課程需評量的教師人數



Step 4.
填寫完畢後，記得”存檔”

(未存檔=未評量，系統不會自動儲存!!)

Step 2.
依問題，點選

”同意程度“

Step 3.
開放式意見

Step 1.
※確認教師是否實際授課，

如未有印象，請按“下筆”跳過!

(必填欄位)



填寫完畢後，記得”存檔”
(未存檔=未評量，系統不會自動儲存唷!)



全部問卷已填&存檔成功

尚有問卷未填寫

資訊系統
首頁

D.學生資訊系統 D.1.教務資訊 D.1.20.教學評量暨導師評量填問卷



「課程評量」V.S. 成績查詢



…
…



資訊系統
首頁

D.學生資訊系統 D.1.教務資訊 D.1.20.教學評量暨導師評量填問卷





常見問題



常見問題

Q2：非該課程的授課教師，但有學生評量分數，如何處理?

Ans.：問卷依進度大綱產生，如老師無實際授課，需由主負

責教師提出申請與說明，經教務長核准後刪除資料。

Q3：明明有學生評量紀錄，為何有效加權平均值為0呢?

Ans.：有效加權平均值為，達有效評量平均值乘以授課時數，

敬請確認授課時數是否正確。如欲修正授課時數，請

向註冊課務組提出；如授課時數為臨床見實習另計，

因無法對應至課程，故無法計算。

Q4：為何我看不到學生評量紀錄(質性意見)?

Ans.：填卷筆數<5筆，授課教師無法查看評量資料。



常見問題

Q5：有效評量的標準是甚麼?有何用處?
Ans.：有效評量門檻為50%(含)以上的修課同學填卷，且問卷

數至少10份(含)以上。教學評量結果運用流程如下：





謝 謝 聆 聽 !


